宁东基地管委会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及2022年财政预算的报告
2021年，宁东基地党工委、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着力深化财政改革，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优化金融服务，推进国企改革，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宁东基地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宁东基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现将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和2022年财政预算安排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1年财政及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21年，宁东基地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1053618万元，较上年增长31.36%，分级次看：实现中央级收入512618万元，较上年增长36.89%；实现地方级收入541000万元，较上年增长25.62%，其中：自治区级收入252235万元，较上年增长27.76%。
实现管委会级收入288765万元，较上年增长25.4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6500万元，较上年增长23.59%；政府性基金收入21645万元，较上年增长0.9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620万元。
（二）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2553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6500万元（税收收入229885万元，同比增长28.7%；非税收入2661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227362万元的112.8%，同比增长23.59%，超收29138万元；上年结转9522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487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65640万元；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900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42553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9268万元，同比下降11.1%；债务还本支出85640万元；结余结转8663万元；上解支出62826万元。调入稳定调节基金29138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为：
（1）一般公共服务13249万元,占比8.62%，主要是工资及机构运转。
（2）公共安全1863万元，占比0.78%，其中：宁东公安分局工作经费1362万元,宁东交警大队工作经费364万元。
（3）教育9762万元,占比4.08%，主要用于宁东各学校、幼儿园工资及运转经费、第二幼儿园建设资金及干部教育中心运转经费。
（4）科学技术8035万元,占比3.36%，其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资金相关支出1215万元,人才专项支出774万元,中试基地专项支出700万元。
（5）文化体育与传媒34万元,占比0.01%。
（6）社会保障和就业3315万元,占比1.39%。
（7）卫生健康支出5904万元，占比3.03%，其中：新冠疫情防控相关支出406万元,宁东医院建设及设备采购1780万元,公共卫生服务支出468万元。
（8）节能环保14228万元，占比5.95%，其中：PPP财政可行性补贴7666万元,大气污染防治1528万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本付息682万元,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奖补资金574万元,水污染防治225万元。
（9）城乡社区事务82282万元,占比34.39%，其中：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3771万元,还本付息16370万元，收回宁夏银东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费8000万元,绿化管护及生态绿化提升改造支出7806万元。
（10）农林水事务2610万元,占比1.09%，其中：扶贫支出473万元,2021年水权转换交易费用贷款贴息1810万元；
（11）交通运输380万元,占比0.16%。
（12）支持园区企业发展支出41256万元,占比13.60%，其中：兑现贷款贴息及招商奖励7378万元，2021年重点工业项目贷款贴息资金3405万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融配套服务资金1904万元,应对疫情扶持企业发展资金1342万元，宁东公共管廊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支持开发区优化整合和创新发展专项3000万元,2021年度自治区成效突出重点开发区奖补资金1870万元。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22万元,占比0.18%。
（14）住房保障支出29580万元, 占比12.36%，其中：棚户区拆迁安置及改造支出13419万元,公租房相关支出7235万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本付息8110万元。
（1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5130万元,占比2.14%，其中：宁东消防大队消防设备采购及工作经费3549万元,煤监局工作经费400万元。
（16）其他支出2077万元,占比0.87%。
（17）债务付息支出19141万元,占比8%。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23263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21645万元；上年结转1593万元；上级转移收入25万元。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23263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21366万元；结余结转1897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明细为：征地拆迁补偿支出17016万元，占比79.64%，其中：收回宁东盛大化工有限公司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补偿费13500万元；棚户区改造支出2399万元,占比11.23%；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支出1927万元,占比9.02%；城乡医疗救助及残疾人支出24万元,占比0.11%。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10831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620万元；上年结转187万元；上级转移收入24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10831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421万元；结余结转9410万元。
4.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宁东基地社保基金收入40738万元。其中：辖区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1137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3918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4826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57万元。
社保基金支出39476万元，累计结余14715万元。其中：辖区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1137万元，累计结余5000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2869万元，累计结余5367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5168万元，累计结余为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02万元，累计结余4348万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1年宁东基地地方政府债务年初余额513207万元，当年偿还85640万元，其中：使用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自行偿还20000万元，自治区再融资债券偿还65640万元。年末余额493207万元。地方政府债券付息支出1914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
（四）2021年主要工作情况
1.减税降费，涵养财源，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
一是坚持科学组织财政收入。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和宁东基地重点产业发展的要求，持续完善财源建设，紧盯收入分析、监测，培育税收增长点，涵养培植税源，着力挖潜增收。二是坚持加强财源建设。注重“放水养鱼”，稳固税基，不断培育和扩大税源。全面落实减税降费等惠企政策，加强政策宣传，优化税收扶持措施，较好的助力企业纾困发展。三是坚持积极争取资金。考虑到宁东基地现行财政体制执行期限将于2021年底到期的实际，积极与自治区财政厅沟通，进一步理顺宁东财政体制，为宁东基地十四五发展奠定坚实的财政基础。积极与自治区有关厅局沟通协调，累计争取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5.2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4亿元，对宁东基地发展起到有益财政补充。
2.严格支出，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强化预算编制管理。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强化预算约束，按要求公开管委会本级及所属15个预算单位预决算，将常规性、年度决定事项资金直接列入部门预算，减少审批环节，提高资金支出效率；强化预算管理，落实直达资金常态化管理机制，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一般性支出13522万元，较去年17586万元同比下降23.11%，其中，三公经费支出102万元，较去年189万元同比下降46.23%。财务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二是落实“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的优先地位，全力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兜牢兜实“三保”支出底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3315万元；全力支持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并按时足额发放，教育支出达976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5904万元，其中新冠疫情防控相关支出406万元。三是全力支持产业发展。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推进宁东基地重点产业发展，其中重点产业支出33878万元，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支出28306万元，节能环保14228万元，有力的促进宁东基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招商引资等政策兑现8035万元，安排499万元支持宁东投资项目“多评合一”改革。四是强化预算执行。实行预算安排与执行挂钩、预算执行与单位年度考核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加快执行进度。强化部门在预算执行中的主体责任，加大结转结余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及时清理收回支出进度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资金，统筹用于重点项目支出。
3.加大金融服务，深化国企改革，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大金融服务，落实自治区和宁东基地支持企业发展金融配套服务政策，兑现贷款贴息、担保补助等资金3378万元；整合宁东金融资源，着力打造“全链条、广覆盖、全品类、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根据企业规模和不同类型融资需求，提供相应金融服务。针对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按照“一企一策”模式，积极协调金融机构解决资金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开展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及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加快推动“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4.强化监管，依法理财，提升财政治理能力
一是综合运用财政监督检查，预算绩效评价、直达资金监控、扶贫资金监测、政府债务管理等手段，不断健全财政监管体系，提升财政资金绩效。二是深入开展津补贴、虚假地方收入、楼堂馆所、项目建设、政府采购等专项清理整顿工作，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务管理。启动管委会行政事业单位内控体系建设工作，修订完善制度，优化细化流程，强化部门内控管理。三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建设和债务风险监测，采取措施积极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2021年化解隐性债务2.8亿元，余额较年初下降16.4%。
一年来，财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收支平衡难度较大。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新增可用财力有限，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二是财政管理能力仍需提升。预算执行刚性约束不强、预算调整调剂较多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财政基础管理、预算管理还需要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基础仍较薄弱，资产管理水平和配置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还需进一步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在开源节流、勤俭节约上需下更大功夫。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22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自治区党委、宁东基地党工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区财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推动宁东基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注重实效，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要求，一般性支出压减10%、“三公”经费压减7%以上，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重点领域经费保障，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政府债务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财政可持续稳健运行，为宁东基地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排头兵提供有力的财力保障。
2022年预算编制着重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立足宁东基地实际，统筹做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财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科学预测财政收支，确保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积极财政政策相衔接。二是优化结构，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强支出管理，严格依据政策排项目、定资金。要在“三保”的基础上，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节约，着力保障重点领域和刚性支出，发挥财政资金效益，确保党工委、管委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三是统筹兼顾，以收定支。加强财政资源跨领域、跨部门、跨年度统筹，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拓宽渠道，挖掘潜力。四是系统思维，防范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妥化解债务存量，积极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一）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31320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2150万元（税收收入251434万元，非税收入30716万元），较2021年完成数增长10%；上级转移支付收入22395万元；上年结转8663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31320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9993万元，较上年增加44999万元，增长24.32%；债务还本支出20921万元，上解支出62294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9993万元主要安排如下：
（1）管委会基本支出17494万元。主要是管委会、宁东镇、学校、医院在职在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聘用及其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安排其他基本支出等，与上年基本持平。
（2）管委会预算单位运转支出11860万元。主要是管委会各部门正常运行费用，较上年减少399万元，下降3.25%。
A.管委会办公室1651万元:办公楼层物业等722万元，管委会人员伙食费200万元，宣传片制作、宣传活动氛围营造费用、新闻宣传项目合作费（与宁夏电视台、宁夏日报、文化传媒集团合作项目）200万元，法律顾问费用100万元等。
B.经济发展局（统计局）1111万元：十四五规划编制250万元，节能管理工作经费200万元，集中开工活动等宣传费用200万元，项目前期工作经费100万元等。
C.自然资源局852万元：宁东基地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政府采购服务项目80万元，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80万元，山林资源确权数据库建设60万元等。
D.生态环境局及监测站844万元：规划环评编制费127万元，气象观测站扩站管委会配套经费98万元，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课题及三线一单工作经费80万元，监测站运行365万元等。
E.建设和交通局466万元：消防审验第三方咨询服务费用150万元，委托第三方机构费用86万元等。
F.应急管理局1107万元：企业检查、危化企业化工过程管理、园区评估等社会化服务项目300万元，应急救援指挥通信能力建设项目182万元，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奖励经费170万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相关费用100万元等。
G.科技和信息化局593万元：管委会信息化系统运维项目328万元，“智慧宁东”线路连接网络服务项目115万元，氢能中心新能源产业工作经费20万元等。
H.社会事务局671万元：慰问及困难补贴200万元，驻村扶贫工作190万元，健康宁夏及基本公共卫生工作经费105万元等。
I：宁东镇人民政府2408万元：社区和五个村工作人员报酬五险574万元，村、社区党支部党建及群团工作经费150万，综合执法工作经费160万元，农林水利工作经费70万元，办公楼物业、采暖、水电费120万元，老年活动中心25万元等。
（3）非预算服务部门5402万元。
A.宁东消防救援大队2463万元：政府专职人员经费1045万元，行政编制人员经费747万元，消防站运行维护经费300万元，公用经费371万元。
B.宁东公安分局1434万元：协警人员工资及社保经费845万元，协警人员公用经费及公共安全业务经费等589万元。
C.宁东交警大队405万元：协警人员工资及社保经费316万元，协警人员公用经费及办公区、涉案停车场租赁费、物业费等89万元。
D.税务经费500万元，主要是税务局征管补助经费等。
E.人民银行国库业务办理工作经费100万元。
F.宁东煤监局业务办理工作经费400万元。
G.食品安全监管经费100万元。
（4）党建和宣传专项支出1050万元，包括“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主题教室和建党100周年活动支出。
（5）突出民生兜底，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安排民生专项支出14037万元。
A.教育专项支出7512万元：自治区财政生均经费、互联网+教育、困难学生救助等资金935万元；管委会本级安排宁东学校水暖电、营养午餐、合作办学、学生体检等工作经费3100万元；宁东一幼教师工资413万元，水暖电、学前公用经费等358万元；宁东二幼教师工资1109万元，水暖电、学前公用经费等498万元，教育教学设备采购800万元等。
B.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支出569万元：自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153万元，移民安置房回购款300万元，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116万元。
C.卫生专项支出3921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救助、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等资金980万元；管委会本级及结转资金安排2941万元，其中：宁东新医院一期设备尾款、第二批设备采购尾款1680万元，新冠疫情防控专项资金500万元等。
D.社保民政支出1530万元：中央和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30万元，自治区优抚对象补助18万元；居民养老保险管委会补贴195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贴95万元，城乡居民领取养老待遇150万元，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112万元等。
E.就业创业支出345万元：就业补助资金190万元，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及五险155万元。
F.平抑物价支出160万元。
（6）定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安排生态保护支出21397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黄河宁夏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林业补助及改革发展资金专项1172万元，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项目1725万元，大气污染防治资金230万元；管委会本级安排工业污水处理项目PPP财政可行性缺口补助9000万元，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奖补资金1100万元，化工新材料园区大气特征污染物三级防控监测项目500万元，2019-2021年绿化工作经费3000万元，2022年绿化工作经费2000万元等。
（7）加强应急管理和能力建设，提升风险应对和治理水平。安排应急管理支出3285万元，其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万元，自治区应急救援指挥通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55万元；管委会本级安排消防救援装备配置经费2500万元，应急物资储备预留400万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经费300万元。
（8）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安排招商引资兑现优惠政策补助资金10454万元，其中：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5500万元，主要是安排泰和、晓星氨纶芳纶项目贴息资金；百川、苏利、永农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自行实施场平（含迁改）补助4000万元；“多评合一”、规划编制及规划环评等政府购买服务支出600万元等。

（9）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安排促进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支出19351万元，其中：自治区专项2548万元；管委会本级安排16303万元。

A.科技创新支出9743万元：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项目、企业研发后补助等专项1796万元；管委会安排科技创新及信息化专项配套资金3000万元，“宁科贷”等科技金融项目资金1800万元，中试基地运营扶持专项资金500万元，中试基地与科研院所、高校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补助资金约1000万元，氢能中心企业项目落地奖励专项资金1000万元,与宁夏大学联合基金500万元等。

B.支持企业发展金融配套服务资金3000万元，用于支持担保体系建设、建立民营企业风险补偿机制、对民营企业融资奖励、财政贴息、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奖励等。
C.人才专项资金2051万元，主要是管委会本级安排的人才培训、培养、引进、表彰、保障等项目及人才平台建设等经费。
D.促进经济发展支出4557万元，其中：自治区水权转换交易贷款贴息资金752万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贴息资金777万元，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综合奖补资金1016万元；管委会本级安排经济运行扶持保障资金1000万元，工业技术改造配套资金500万元,鼓励企业外地员工留宁过节补贴500万元等。
（10）坚持绿色发展，正确处理碳减排与保持经济增速的关系。安排节能减排专项资金6779万元，其中：中央下达节能减排补助5779万元，用于支持宁东循环经济试点项目；管委会本级安排节能扶持专项1000万元，用于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和CCS、CCUS等重大减排项目工作。
（11）为保障园区运行安全，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支出45841万元（含2022年春节前宁东基地政府投资项目资金17500万元）;安排园区、镇区基本公用设施运行与维护支出14864万元:主要是市政、环卫、绿化管护、公路养护、临时性基础维修维护费用13467万元；城乡客运一体化公交、运营规制补贴1450万元；生活、餐厨垃圾处理回收费630万元等。
（12）大力化解存量债务，确保政府债券资金使用高效、风险总体可控。安排债务还本付息支出73100万元，其中：2022年到期棚户区改造、公租房项目银行贷款本金16464万元，利息3069万元；国开基金、农发基金还本8057万元，利息561万元；2022年地方政府债券本金20921万元，利息17800万元；为进一步加快债务化解进度，在正常的化解计划外，与国家开发银行协商，提前偿还贷款本金6228万元。
（13）为保障增加人员及工资调标、住房补贴及社保支出，疫情防控等突发公共卫生、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支出，完成道路、供水供暖抢修等临时工作任务，落实党工委、管委会安排的其他支出事项，安排预留资金3000万元。
（14）根据《新预算法》规定，按照宁东基地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1%-3%设置预备费3000万元，用于突发事件应急资金需要以及其他未预见性支出。
（二）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1.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46914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45000万元，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17万元；上年结转1897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政府性基金支出46914万元，主要用于征地拆迁、乡村振兴等支出。
（1）征地拆迁支出30384万元。宁东基地园区镇区征地拆迁补偿费用、森林植被恢复费、耕地占用税18000万元，中房物流园土地使用权和资产补偿费用5361万元，灵新矿营业房拆迁安置资金2000万元，2019年灵新矿棚户区拆除工作1860万元，宁东镇区营业房拆迁安置（鸿建现代城）购房款800万元，古窑子片区营业房拆迁安置（宁东汽修汽配中心停车场）等项目2363万元。
（2）棚户区改造支出6100万元。新民小区棚户区改造天悦花园购房资金3500万元，灵新矿棚户区改造购房资金2000万元，灵新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多余平米退还600万元。
（3）聚焦全面乡村振兴目标，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安排乡村振兴支出3000万元。
（4）自治区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39万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万元。
（5）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支出7390万元。
（三）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11246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800万元，主要是：宁东开发投资建设公司上缴900万元，宁东担保融资有限公司收入400万元，宁东市政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缴50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12万元；上年结转9434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1246万元，其中：拟用于委属国有企业注资11210万元，自治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36万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宁东基地社保中心主要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共7项社会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自治区统收统支，基金收入直接上缴财政厅，每月根据申请由财政厅下拨到管委会财政专户，再拨付到社保中心安排支出。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管委会财政统筹，三项基金收入上缴到管委会财政专户，根据每月申请由管委会财政金融局拨到社保中心安排支出。每年向财政厅上缴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储备金，以上社保基金预算由管委会财政编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目前由银川市市级统收统支，预算由银川市进行编报。
1.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22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预计可用资金34701万元。其中：当期征缴收入32158万元，增长8.3%，利息收入600万元，转移收入48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456万元；预计支出39702万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1147万元，丧葬抚恤支出90万元，转移支出22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8245万元。2022年结余为零。
2.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22年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预计收入为915万元，其中：个人缴费收入386万元，增长3.76%，利息收入90万元，委托投资收益95万元，转移收入7万元，政府补贴收入337万元；预计支出344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290万元，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38万元，丧葬费支出10万元，转移支出6万元。2022年结余4920万元。
3.失业保险基金预算可用资金情况
2022年失业保险预计可用资金4456万元，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4433万元，增长13.7%，利息收入23万元；预计支出3585万元，其中:失业保险待遇支出181万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40万元，稳定岗位支出2000万元，技能提升补贴支出77万元，其他费用支出117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170万元。2022年结余6238万元。
4.工伤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22年工伤保险预计可用资金6616万元；其中：工伤保险费收入5063万元，增长5%，利息收入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549万元；预计支出6616万元，其中:工伤保险待遇支出5991万元，工伤预防费用支出14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82万元。2022年结余为零。
（五）2022年工作重点
2022年，宁东基地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全区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高效优化调配财政资源，集中力量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加快推进宁东基地高质量发展。
1.积极培育税源，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在疫情冲击和“双碳”“双控”的影响下，进一步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减税降费政策，调整工作思路，积极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挖掘增收潜力，做到应收尽收。落实行政事业型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管理，将列入清单的收费基金按规定纳入预算，依法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持续降低企业成本，打好财政扶持和奖补组合拳，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发挥财税杠杆效应，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投入力度，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奖补力度，推动新引进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支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增强发展后劲，培育新财源。
2.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效能。一是全面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前瞻性和精细化水平，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支出全部以项目方式纳入预算，利用预算管理一体化业务平台，实现预算编制、执行、核算、内控、绩效、监督等一体化全流程管理。推进项目库建设，加强预算评审，梳理管委会各部门（单位）年度预算支出进度，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将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纳入管委会年底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推动部门履行支出责任，纠正部门“重分配、轻管理”的思想。推动财政支出实现较高的支出强度，严控一般性支出，保障基本民生和重大战略、重点项目及重点领域。二是切实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的管理。除指标已下达各部门（单位）的资金外，其余统筹按项目进展情况拨付至相关单位，严格使用用途，确保资金安全。三是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建立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深入推进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开展全生命周期跟踪评价,深化监控和评价结果运用,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以最小化的财政投入实现最优的社会资源配置。四是切实严肃财经纪律。对财经纪律始终保持敬畏，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规和管理制度，坚决维护制度严肃性。强化财政监督，对任何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都要敢抓敢管，让财经纪律成为触碰不得的“高压线”。
3.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完善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三保”预算管理工作机制，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中的优先地位。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持“疏堵结合、开好前门、严堵后门”的原则，强化隐性债务风险管控。完善政府债务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大力化解存量债务，确保政府债券资金使用高效、风险总体可控。
4.推进金融创新，提高国有企业效益。一是增强财政政策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集聚多方资源力量，推动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融合，积极为宁东基地企业与金融服务机构搭建交流平台，采取“金融+服务”等形式，为宁东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牢固树牢红线意识，严防金融风险。加强对辖区企业调研，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防止金融机构出现抽贷、断贷等现象，支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国有企业效益，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突出抓好党的建设。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对委属企业绩效考核，强化企业负责人责任意识，积极调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企业活力。
附件：1.名词解释
2.2021年宁东基地预算执行统计表
3.2022年宁东基地公共预算收支汇总表
4.2022年宁东基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汇总表
5.2022年宁东基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汇总表
6.2022年宁东基地管委会预算表
宁东管委会财政金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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